关于平阴县2024年

决算（草案）和2025年上半年

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
——2025年9月4日在平阴县第十九届
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四次会议上
平阴县财政局局长  刘 勇
主任、各位副主任、各位委员：
我受县政府委托，向县人大常委会报告平阴县2024年决算（草案）和2025年上半年预算执行情况，请予审议。
一、2024年决算（草案）
2024年是实现“十四五”规划目标的关键一年，也是财政发展进程中极不容易、极具挑战的一年。一年来，我们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在县委、县政府的坚强领导下，在县人大及其常委会的依法监督下，紧紧围绕县委“1+653”工作体系，以“效能提升年”为抓手，坚定信心、承压前行，加强财政资源统筹，优化调整支出结构，持续提高财政资金配置效率，坚决防范化解财政运行风险，全县决算情况总体稳定。根据预算法有关规定，重点报告以下情况：

（一）一般公共预算收支决算情况。
1.全县收支决算情况。

2024年，全县一般公共预算收入260742万元;加上转移性收入、上年结余收入、区域间转移性收入等174356万元，收入总量为435098万元。
全县一般公共预算支出311430万元，加上解上级支出、债务还本支出、结转下年支出等123668万元，支出总量为435098万元。
收支总量相抵，全县一般公共预算收支平衡。

2.县本级收支决算情况。

2024年，县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65625万元（含榆山街道办事处和锦水街道办事处，下同）;加上级补助收入、上年结余收入、债务转贷收入、乡镇上解收入等238002万元，收入总量为403627万元。
县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支出279959万元，加上解上级支出、债务还本支出、区域间转移性支出等80544万元、结转下年支出43124万元，支出总量为403627万元。

收支总量相抵，县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收支平衡。

（二）政府性基金预算收支决算情况。

2024年，全县政府性基金收入79435万元，加上年结余收入17471万元、专项债券收入105300万元、调入资金3485万元、上级补助收入3655万元，收入总量为209346万元。
全县政府性基金支出109142万元，加债务还本、上解上级支出等79684万元、结转下年支出20520万元，支出总量为209346万元。
收支总量相抵，全县政府性基金预算收支平衡。
（三）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收支决算情况。

2024年，全县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收入54653万元，加上年结转122132万元，收入总量为176785万元。全县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支出68622万元，当年实现收支平衡。年底累计结余108163万元，其中：机关养老保险结余11837万元，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结余96326万元。

（四）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支决算情况。

2024年，全县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395万元，加上级补助收入、上年结转收入等648万元，收入总量为1043万元。
全县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135万元，调入一般公共预算271万元，结转下年支出637万元，支出总量为1043万元。
收支总量相抵，全县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支平衡。
（五）政府债务情况。

1.政府债务限额余额情况。

2024年，我县政府债务限额834287万元，其中一般债务限额147361万元、专项债务限额686926万元。当年上级下拨我县政府债券资金113700万元，其中再融资债券82000万元、新增地方政府专项债券31700万元。截至年底，政府债务余额688491万元，其中：一般债务余额142391万元、专项债务余额546100万元。政府债务率150.14%。
2.还本付息情况。

2024年，偿还到期本息88922万元，其中：本金68445万元、利息20477万元。

3.新增专项债券使用情况。

2024年，新增专项债券项目6个，新增债券资金31700万元。其中：白庄棚户区改造项目17500万元、会仙山棚户区改造项目2500万元、榆山街道棚改项目（烟草公司片区）3700万元、汇河治理工程3500万元、县医院综合门诊楼配套设施项目1500万元、县养老医疗服务中心项目3000万元。

4.存量隐性债务置换债券管理情况

2024年-2026年，我县置换隐性债务债券额度分别为19600万元、53100万元和81500万元，共计154200万元。要求2026年置换完毕。 

2024年，我县隐性债务余额207037万元，其中政府支出责任105826万元、政府承诺偿还101211万元。当年化解存量隐性债务40685万元，其中通过置换隐性债务债券置换19600万元、通过安排土地收入等预算资金、盘活财政存量资金等偿还21085万元。
（六）财政重点工作落实情况。

2024年，全县财政运行总体平稳，重点体现在以下五个方面：一是财政收入平稳有序。坚持并完善月度收入分析、“4+N+9”联动和财税专班包挂镇街协同三大机制，依法加强征管，全力组织收入。全年完成一般公共预算收入26.07亿元，其中通过盘活资源资产实现收入5.55亿元。二是对上争取成效明显。积极向上对接，努力争取政策倾斜和资金支持，全年共争取上级各类资金27.08亿元，为全县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三是民生保障坚实有力。坚持公共财政导向，在收支压力较大的情况下，持续加大民生投入，全年民生支出24.97亿元，占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的80.23%，一批民生实事得到有效落实。四是财源培育持续推进。不折不扣落实减税降费和产业扶持政策，全年新增减税降费及退税缓税缓费1.8亿元，拨付企业扶持资金1.2亿元，切实助力企业纾困发展。五是财政管理不断深化。预算管理制度改革稳步推进，成本绩效管理持续深化，财政资金使用效益不断提升，预算绩效管理工作连续五年位列全市第一。国资国企改革有序实施，党组织关系进一步理顺，出台《薪酬管理办法（试行）》，组建县属国企优化整合及化债工作专班，企业风险防控和发展活力得到增强。“放管服”改革持续深化，国库支付、财政监督、政府采购等管理服务不断优化，财经秩序保持稳定。

同时，我们也清醒认识到财政运行中还存在一些突出问题：新兴产业税收贡献仍然偏弱，财政收入持续增长基础不牢；“三保”等刚性支出压力只增不减，收支平衡难度加大；部门预算绩效意识和财务管理水平仍有提升空间。下一步，我们将坚持问题导向，采取有效措施，努力改进工作，推动财政可持续高质量发展。
二、2025年上半年预算执行情况

今年以来，我们紧紧围绕县委“1+642”工作体系，认真落实县十九届人大四次会议审查批准的预算，以“招商引资提效年”“服务企业年”为抓手，积极发挥财政职能作用，千方百计组织收入，加强资金资源统筹，优化调整支出结构，推进财政提质增效，各项工作扎实推进，上半年预算执行平稳有序。
（一）一般公共预算收支完成情况。
上半年，全县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完成150104万元，完成计划的54.3%，比上年同期下降8.01%。其中：县本级完成103455万元，完成计划的61.43%，下降7.12%；镇级完成46649万元，完成计划的43.21%，下降9.93%。
全县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完成230525万元，增长31.47%。其中：县本级支出216878万元，增长33.53%；镇级支出13647万元，增长5.5 %。
（二）政府性基金预算收支完成情况。

上半年，全县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完成46663万元，增长61.71%；全县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73678万元，下降12.58%。

（三）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收支完成情况。

上半年，全县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收入完成34792万元，支出36727万元，当期超支1935万元，累计结余106229万元，其中：机关养老保险结余5406万元，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结余100823万元。

（四）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支完成情况。

上半年，全县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0万元，支出80万元。

（五）政府债务情况。

上半年，上级转贷我县地方政府债券94620万元，其中：再融资债券64620万元、新增专项债券30000万元（主要用于平阴县“古镇泉乡”泉韵乡居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示范园区项目4000万元、榆山街道棚改项目（烟草公司片区）10000万元、济南市平阴县城乡供水一体化提升保障工程6000万元、平阴县东部产业新城市政管网基础设施一期建设工程3100万元、济南现代物流产业园区基础设施建设项目3000万元、平阴县榆山中心幼儿园项目1900万元和平阴县城区雨污分流改造项目2000万元）。
截至6月底，政府债务余额为770309万元，其中：一般债务余额141109万元、专项债务余额629200万元。上半年偿还到期本息25521万元（一般债务16794万元、专项债务8727万元），其中：本金12801万元、利息12720万元。

上半年化解隐性债务43021万元，全部使用置换隐性债务再融资专项债券化解。
（六）预算执行的主要特点。
一是收入组织扎实有效。坚持落实月度欠税企业和挖潜项目“两张清单”机制，实行动态调整和销号管理，加强重点税源监测和收入调度，依法依规组织财政收入。上半年，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完成全年计划的54.3%，超序时进度4.3个百分点，实现“时间过半、任务过半”，为全年收入目标达成奠定较好基础。

二是支出保障重点突出。坚决落实“过紧日子”要求，优化支出结构，区分轻重缓急，集中财力优先保障“三保”、债务还本付息和全县重点项目建设。积极向上争取资金支持，上半年共争取各类上级资金16.7亿元，其中债券资金9.46亿元、转移支付资金7.24亿元。全县一般公共预算支出23.05亿元，民生支出占比达82.42%，重点领域支出得到较好保障。

三是管理改革稳步推进。持续深化预算管理制度改革，依托预算管理一体化系统，强化项目库建设和成本绩效管理，提升财政资金使用效益。有序推进国资国企改革，完成平阴发展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重组，出台《平阴县县属国有企业资金管理办法》和《国有企业财务部长派驻管理办法》，进一步规范国企财务监管。继续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国库支付、政府采购等管理服务，财政管理基础不断夯实。

四是风险防控持续加强。坚决兜牢“三保”底线，加强资金统筹和监测预警，确保“三保”支出按时足额兑现。有序推进政府债务管理，严格落实隐性债务化解方案，积极运用置换政策缓释债务风险，截至6月底已完成利率7%以上债务置换工作。强化金融风险防范，联合相关部门对县域企业开展风险排查，加强非法集资宣传和监测。同时，强化库款管理和财会监督，开展财经纪律重点问题专项整治，切实保障财政资金安全。

当前，预算执行中仍面临一些挑战：一方面，传统产业税收恢复缓慢，新兴产业培育尚需时间，非税收入增收空间有限，完成全年收入目标压力较大；另一方面，“三保”、偿债及各项重点支出需求不断增加，财政收支矛盾较为突出。下一步，我们将继续加强收支管理，深化财政改革，全力防范化解风险，也恳请各位代表继续给予支持和指导。

三、下步工作思路
面对新的形势、新的考验，财政部门将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坚决落实县委、县政府工作部署，严格执行县人大及其常委会各项决议、决定，锐意进取、真抓实干，努力完成财政各项目标任务。下一步，重点做好四个方面：

（一）坚持稳字当头、协同发力，算好“收入组织”账。树牢全县收入“一盘棋”的理念，坚持三大工作机制，加强财政、税务、自然资源等部门沟通协作，把握组织收入节奏，及时对全县收入执行情况进行监测和预警，压实税费征收责任，做到应收尽收，力争年底税收占比不低于60%。及时掌握土地出让动态，对出让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和困难倒排时间，挂牌督办，确保土地出让收入及时足额入库。坚持“跑厅进局入处”，强化有效对接，积极向上争取政策资金支持，进一步增加可用财力。

（二）坚持服务大局、保障民生，算好“支出统筹”账。树立全局理念、系统思维，全面加强资金统筹使用，过好“紧日子”。按照“尽力而为、量力而行，注重顺序、收支平衡”的原则，每月制定“支出事项清单”，坚持有保有压，区分轻重缓急，分类统筹保障，优先安排“三保”、债券还本付息、中央和省市资金，并及时清理到期、低效、无效以及发生变化的支出政策和项目资金，坚决兜牢“三保”底线，扎实办好事关群众切身利益的“关键小事”、民生实事，集中财力保障县委、县政府各项工作部署落地见效。

（三）坚持科学管理、讲求绩效，算好“长远发展”账。一是推进零基预算改革。在编制2026年部门预算时，实行零基预算。打破固有思维局限，通过完善项目资金退出机制，建立预算排序机制，健全支出标准体系和绩效管理制度等，科学谋划支出需求，推进预算编实、编细，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二是深化国资国企改革。修订完善《县属国有企业人员及薪酬管理办法》，进一步规范县属国企管理。组建由发改局牵头，财政局、住建局等有关部门参与的“项目融资工作专班”，一体推进县属国企项目包装和融资。大力盘活存量资产资源，增强县属国企融资能力。加快推进县属国企市场化转型，增强核心竞争力。三是持续推进数字化改革。深入推进预算管理一体化建设，探索利用大数据分析技术监测单位支出情况，确保风险管控到位，实现从资金分配源头到资金支付末端闭环追踪。四是优化预算绩效管理。开展政府收入绩效管理试点工作，有效提升收入质量。深化成本绩效管理改革，加快完善分行业、分领域绩效指标标准体系，加大预算安排与绩效评价结果挂钩的激励约束力度，提高财政资源配置和财政资金使用效益。
（四）坚持稳健运行、把控底线，算好“风险防控”账。一是坚决兜牢“三保”风险。坚持“三保”支出在财政支出中的优先顺序，密切关注“三保”预算执行情况，确保“三保”资金需求精准安排、应保尽保。二是全力守好“三债”控制线。认真落实“借新还旧、借长还短、借低还高、总量下降”的化债思路，加强“三债统管”，牢牢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在政府债务方面，加大专项债券争取力度，落实“借用管还”闭环管理机制。在隐性债务方面，用足用好置换债券，实现“一钱多用”。在城投债方面，持续加强债务化解和风险防控，进一步优化银行贷款、标准融资、非标融资占比，继续为化债“减负”。三是加强金融风险管理。完善风险隐患排查常态机制，深入开展打击非法集资专项行动，强化监测预警，做到风险早识别、早处置。四是加大财会监督力度。牢固树立法治理念、纪律观念，健全财会监督体系和内控机制，加强与人大、审计等各类监督的贯通协调，大力维护财经秩序，营造良好的财经环境，让财经纪律成为不可触碰的“高压线”。
主任、各位副主任、各位委员，万里征程齐扬帆，千钧重任再出发，我们将在县委、县政府的正确领导下，在县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监督支持下，认真贯彻落实本次会议审议意见，强化执行力，认真履职尽责，积极主动作为，努力完成全年财政各项目标任务，为加快实现“六个跨越”、建设现代平阴贡献财政力量。

附表：1.2024年平阴县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决算表

2.2024年平阴县县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决算表

3.2024年平阴县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决算表

　　  4.2024年平阴县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决算表

　　  5.2024年平阴县县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决算表

　　  6.2024年平阴县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决算表

　　  7.2024年地方政府债务发行及还本付息情况表

表1
2024年平阴县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决算表

	
	
	
	单位：万元

	项       目
	2023年决算数
	2024年决算数
	比上年增（减）%

	
	
	
	

	一、税收收入
	171981
	157074
	-8.67 

	    增值税
	66191
	63745
	-3.70 

	    营业税
	
	
	

	    企业所得税
	25702
	22127
	-13.91 

	    个人所得税
	6269
	5139
	-18.03 

	    资源税
	8062
	7854
	-2.58 

	    城市维护建设税
	6853
	5695
	-16.90 

	    房产税
	6813
	7715
	13.24 

	    印花税
	3219
	3376
	4.88 

	    城镇土地使用税
	8269
	8547
	3.36 

	    土地增值税
	2577
	2471
	-4.11 

	    车船税
	27071
	24337
	-10.10 

	　　耕地占用税
	2535
	853
	-66.35 

	    契税
	7595
	4575
	-39.76 

	    环境保护税
	825
	639
	-22.55 

	    其他税收收入
	
	1
	

	二、非税收入
	152615
	103668
	-32.07 

	    专项收入
	9941
	7105
	-28.53 

	    行政事业性收费收入
	6632
	12042
	81.57 

	　　罚没收入
	7994
	10185
	27.41 

	    国有资源(资产)有偿使用收入
	126886
	30212
	-76.19 

	    其他收入
	1162
	44124
	3697.25 

	本年收入合计
	324596
	260742
	-19.67 


表2

2024年平阴县县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决算表

	
	
	
	单位：万元

	项       目
	2023年决算数
	2024年决算数
	比上年增（减）%

	
	
	
	

	一、税收收入
	84127
	78733
	-6.41

	    增值税
	30460
	37915
	24.47

	    营业税
	0
	0
	

	    企业所得税
	9939
	11057
	11.25

	    个人所得税
	4554
	3826
	-15.99

	    资源税
	8062
	1773
	-78.01

	    城市维护建设税
	3520
	3408
	-3.18

	    房产税
	4028
	4262
	5.81

	    印花税
	1576
	1669
	5.90

	    城镇土地使用税
	3190
	3604
	12.98

	    土地增值税
	2514
	2172
	-13.60

	    车船税
	8039
	5174
	-35.64

	　　耕地占用税
	1459
	274
	-81.22

	    契税
	6746
	3563
	-47.18

	    环境保护税
	40
	35
	-12.50

	    其他税收收入
	0
	1
	

	二、非税收入
	146240
	86892
	-40.58

	    专项收入
	6228
	4621
	-25.80

	    行政事业性收费收入
	4669
	8000
	71.34

	　　罚没收入
	7994
	10185
	27.41

	    国有资源(资产)有偿使用收入
	126187
	21321
	-83.10

	    其他收入
	1162
	42765
	3580.29

	本年收入合计
	230367
	165625
	-28.10


表3

2024年平阴县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决算表

	
	
	单位：万元

	项      目
	2023年决算数
	2024年决算数
	比上年增（减）%

	
	
	
	

	一、散装水泥专项资金收入
	
	
	

	二、新型墙体材料专项基金收入
	
	
	

	三、文化事业建设费收入
	
	
	

	四、地方教育附加收入
	
	
	

	五、新增建设用地土地有偿使用费收入
	
	
	

	六、育林基金收入
	
	
	

	七、森林植被恢复费
	
	
	

	八、地方水利建设基金收入
	
	
	

	九、残疾人就业保障金收入
	
	
	

	十、政府住房基金收入
	
	
	

	十一、城市公用事业附加收入
	
	
	

	十二、国有土地收益基金收入
	
	
	

	十三、农业土地开发资金收入
	
	
	

	十四、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
	77306
	58,394 
	-24.46 

	十五、彩票公益金收入
	
	
	

	十六、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收入
	13913
	14,151 
	1.71 

	十七、污水处理费
	1618
	1,703 
	5.25 

	十八、小型水库移民扶助基金收入
	
	
	

	十九、车辆通行费
	
	
	

	二十、其他政府性基金收入
	
	
	

	二十一、专项债务对应项目专项收入
	
	5187
	100%

	本年基金收入合计
	92837
	79435
	-14.44 


表4

2024年平阴县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决算表

	
	
	
	单位：万元

	项       目
	2023年决算数
	2024年决算数
	比上年增（减）%

	
	
	
	

	一、一般公共服务支出
	43102
	35172
	-18.40 

	二、国防支出
	1463
	299
	-79.56 

	三、公共安全支出
	18505
	14125
	-23.67 

	四、教育支出
	98729
	98946
	0.22 

	五、科学技术支出
	280
	60
	-78.57 

	六、文化体育与传媒支出
	3480
	2271
	-34.74 

	七、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53545
	55529
	3.71 

	八、医疗卫生与计划生育支出
	28977
	24188
	-16.53 

	九、节能环保支出
	5475
	330
	-93.97 

	十、城乡社区支出
	63724
	10895
	-82.90 

	十一、农林水支出
	46703
	39430
	-15.57 

	十二、交通运输支出
	5866
	4070
	-30.62 

	十三、资源勘探信息等支出
	13096
	5508
	-57.94 

	十四、商业服务业
	542
	412
	-23.99 

	十五、金融支出
	5
	
	-100.00 

	十六、援助其他地区支出
	231
	231
	0.00 

	十七、自然资源海洋气象等支出
	5266
	2678
	-49.15 

	十八、住房保障
	10841
	11370
	4.88 

	十九、粮油物资储备支出
	881
	179
	-79.68 

	二十、其他各项支出
	6363
	5737
	-9.84 

	本年支出合计
	407074
	311430
	-23.50 


表5

2024年平阴县县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决算表

	
	
	
	单位：万元

	项       目
	2023年决算数
	2024年决算数
	比上年增（减）%

	
	
	
	

	一、一般公共服务支出
	36377
	24015
	-33.98

	二、国防支出
	1458
	299
	-79.49

	三、公共安全支出
	18505
	14125
	-23.67

	四、教育支出
	97131
	97974
	0.87

	五、科学技术支出
	280
	60
	-78.57

	六、文化体育与传媒支出
	3207
	2262
	-29.47

	七、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51022
	53103
	4.08

	八、医疗卫生与计划生育支出
	27922
	23577
	-15.56

	九、节能环保支出
	5466
	330
	-93.96

	十、城乡社区支出
	48792
	7187
	-85.27

	十一、农林水支出
	35582
	30842
	-13.32

	十二、交通运输支出
	5656
	3669
	-35.13

	十三、资源勘探信息等支出
	10994
	2766
	-74.84

	十四、商业服务业
	396
	412
	4.04

	十五、金融支出
	5
	0
	-100

	十六、援助其他地区支出
	231
	231
	-

	十七、自然资源海洋气象等支出
	5266
	2678
	-49.15

	十八、住房保障
	9432
	10557
	11.93

	十九、粮油物资储备支出
	881
	179
	-79.68

	二十、其他各项支出
	6313
	5693
	-9.82

	本年支出合计
	364916
	279959
	-23.28


表6

2024年平阴县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决算表

	单位：万元

	项      目
	2023年决算数
	2024年决算数
	比上年增（减）%

	
	
	
	

	一、教育支出
	
	
	

	    地方教育附加安排的支出
	
	
	

	二、文化体育与传媒支出
	4
	
	

	    其中：国家电影事业发展专项资金安排的支出
	4
	
	

	   旅游发展基金支出
	
	
	

	三、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503
	
	

	 其中： 大中型水库移民后期扶持基金支出
	503
	
	

	       小型水库移民扶助基金安排的支出
	
	
	

	四、节能环保支出
	
	
	

	    可再生能源电价附加收入安排的支出
	
	
	

	五、城乡社区支出
	99161
	87561
	-11.96 

	    其中：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安排的支出
	67693
	47085
	-30.44 

	          国有土地收益基金安排的支出
	
	
	

	          农业土地开发资金安排的支出
	
	
	

	　　　　　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安排的支出
	8558
	19914
	132.69 

	          污水处理费安排的支出
	1200
	2862
	138.50 

	          棚户区改造专项债券收入安排的支出 
	22000
	17700
	-19.55 

	          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对应专项债务收入安排的支出  
	-290
	254
	-187.59 

	六、农林水支出
	7
	
	

	    其中：国家重大水利工程建设基金安排的支出
	7
	
	

	七、交通运输支出
	
	
	

	    其中：车辆通行费安排的支出
	
	
	

	八、资源勘探信息等支出
	
	
	

	    其中：散装水泥专项资金支出
	
	
	

	          新型墙体材料专项基金支出
	
	
	


表6续

2024年平阴县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决算表

	单位：万元

	项      目
	2023年
决算数
	2024年
决算数
	比上年
增（减）%

	
	
	
	

	九、商业服务业等支出
	
	
	

	    其中：旅游发展基金支出
	
	
	

	十、其他政府性基金支出
	55311
	5545
	-89.97 

	十一、债务付息支出
	15318
	15782
	3.03 

	十二、抗疫特别国债安排的支出
	
	
	

	    其中：基础设施建设
	
	
	

	            公共卫生体系建设
	
	
	

	            交通基础设施建设
	
	
	

	            其他基础设施建设
	
	
	

	         抗疫相关支出
	
	
	

	            重点企业贷款贴息
	
	
	

	            其他抗疫相关支出
	
	
	

	本年基金支出合计
	170304
	109142
	-35.91 


表7
	2024年地方政府债务发行及还本付息情况表

	
	单位：万元

	项目
	金额

	一、2023年末地方政府债务余额
	664734

	其中：一般债务
	143934

	专项债务
	500800

	二、2023年地方政府债务限额
	652582

	其中：一般债务
	150852

	专项债务
	501730

	三、2024年地方政府债务发行决算数
	113700

	新增一般债券发行额
	

	再融资一般债券发行额
	8400

	新增专项债券发行额
	31700

	再融资专项债券发行额
	73600

	置换一般债券发行额
	

	置换专项债券发行额
	

	国际金融组织和外国政府贷款
	

	四、2024年地方政府债务还本决算数
	68445

	一般债务还本支出
	8445

	专项债务还本支出
	60000

	五、2024年地方政府债务付息决算数
	20477

	一般债务付息支出
	4695

	专项债务付息支出
	15782

	六、2024年末地方政府债务余额决算数
	688491

	其中：一般债务
	142391

	专项债务
	546100

	七、2024年地方政府债务限额
	834287

	其中：一般债务
	147361

	专项债务
	686926

	八、2024年地方政府债务率
	15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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